河源市人民医院小家电零星维修项目需求书

1、 项目概况：
为保障医院小家电零星维修项目进行，主要维修内容：电视机、冰箱、投影仪、微电脑步进式开水器等小家电设备等，服务期为1年，按估算维修量报价，报价单价及总价不得高于项目预算价；各种维修规格型号、数量、等信息报价详见附件《河源市人民医院小家电零星维修清单》。
2、 项目预算：7.8565万元
3、 结算方式：按实结算
4、 合同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一年，如服务期满，合同自动终止或合同期内采购金额达到合同总额，合同自动终止(以先到者为准)
5、 项目地点：河源市人民医院及高新区门诊部
6、 项目要求：
1. 服务商按照院方要求所出现的设备、材料品牌需为设备的原装配件，否则不给予结算。
2. 服务商在服务期间，应严格遵守设备维修安全操作规则，严防由于操作不当而发生的事故，因服务商责任造成的停工、 返工、 材料、 器材损失等均由服务商承担。
3. 服务商每次上门服务都需记录登记， 填写《维修记录登记表》 并交使用部门负责人确认签名，每月须以书面形式向医院管理人员汇报维保的状况，如遇特殊情况，必须及时汇报。
4. 如特殊情况需院方提供配件，服务商应无条件给予安装调试。
5. 服务商应文明施工，统一着装，佩带工作证，并遵守维保现场的安全，维保过程中必须采取得当的安全防护措施，确保人身安全， 如在维保过程中发生事故、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受到意外伤害的由服务商负责，院方不负任何责任。
6.  服务商应树立为医院，病人服务的思想，对病人及其家属态度和蔼，急病人所急，每次上门服务必须与使用部门负责人充分沟通，征得同意才可以实施，遇到维修暂时不能修复时， 维修人员要和使用部门负责人和病人解释原因、大概修复时间，征得使用部门和病人谅解，并尽快修复。
7. 服务商应设有用户服务中心，提供24小时电话服务，完全受理，监督服务实施，收集所有服务过程文件，审核存档。认真答复用户在使用中发现的各种问题。
8. [bookmark: _GoBack]为最终用户电器维护、使用人员的使用培训，保证用户能够正常使用设备。
9. 因工作需要，院方通知的其他临时工作内容。
7、 项目人员要求：
1. 人员配置：本项目设置不少于2名持有具有电子电器维修、相关专业技术能力及人员资质证书。
2. 建立24h维修电话值班，工作日8:00—12:00、14:00—17:30，非工作时间必须保持电话畅通，接受应急响应维修服务。
3. 服务商报价包含维保人员的薪酬（包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医疗保险等）、交通费、通讯费及各项工具等。


附件：河源市人民医院小家电零星维修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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